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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津常袋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 

“2022·9·9” 电弧烧伤事故调查报告 

 

2022 年 9 月 9 日 21 时 20 分左右，位于孟津区***的洛阳

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电弧烧伤事故，造成 1 人受

伤。孟津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接到关于此电弧

烧伤事故的举报件后，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该事故进行了核

查，核查结果与举报者描述的情况基本吻合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河南省安

全生产条例》和《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成立了孟津**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

“2022·9·9”电弧烧伤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

同时聘请了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事故调查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

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

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

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 

调查认定，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“2022·9·9”

电弧烧伤事故是一起工人无证操作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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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单位和安全管理人员情况 

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洛阳市孟津区******，

公司成立于 2011 年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*****************。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各种锻打工程

机械配件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，现有员工 60 人。法定

代表人、总经理李某某，副总经理李某分别作为主要负责人

和安全管理人员历年来均参加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安全生产

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。 

（二）涉事公司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情况 

该公司一期工程年产 5000 套大型减速机加工项目于

2015 年 5 月由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《安全设施

设计》，2015 年 12 月由北京国石安康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安

全验收评价报告》，二期工程高锰耐磨斗齿项目于 2021 年

8 月由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《安全设施设计》，2022

年 5 月由中皓安环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

价报告》，一二期建设项目均按规定履行了安全设施“三同

时”程序。 

（三）涉事设备设施 

发生电弧的配电柜为一期项目锻压机配套设施，位于生

产车间（东车间）6#生产线靠东墙处。具体部位：6#生产线

配电柜。如下图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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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涉事配电柜（左图为事发前同类型配电柜，右图为现状） 

（四）事故企业生产工艺情况 

圆钢下料——加热——制胚——成型——切边——冲孔

——压商标——余温淬火。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按照公司作息安排，2022 年 9 月 9 日 21 时锻造车间生产

线 9 名工人到岗上班。作业内容为当班车间主任井某某负责

车间巡检，车间主任梅某某在中门值班，叉车工夏某某，落

边工乔某某、谢某某和冲孔工谢某某按照各自岗位操作规程

进行作业。21：20 左右，6#生产线突然传出异响，当班车间

主任井某某等工友迅速朝发出声音的方位赶去，井某某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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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发现场时看到冲孔工谢某某惊呆在 6#配电柜前，身体和衣

服不同程度被烧焦，但意识清醒，知道并能说出自己被电弧

烧伤了，众人查看发现 6#配电柜确实刚刚过火，已呈焦黑状

态，井某某当即将事故电话报告了车间主任梅某某。 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及评估 

梅某某接到井某某电话后迅速赶到车间，与其他几位工

友一同将谢某某抬上车，由梅某某开车和井某某一同将谢某

某送往****医院，途中井某某拔打 120 电话和公司领导李某

的电话，120 出动时送人的车已到医院。经****医院初步处置

后转院至**********医院进行治疗。公司负责人李某于 2022

年 9 月 9 日 22 时许向****报警。谢某某住院治疗共计 30 天，

医院诊疗记录显示，谢某某电弧烧伤面积为 31%，治疗总费用

为 14 万元（包含出院后后续治疗药物费）。该员工出院后，

公司全额补发其受伤期间及静养期间全部工资。 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及时报告事故情况，且采取的救

援方式合理，没有因为救援不当造成次生事故和二次伤害事

故。 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

（一）事故伤亡情况 

该起事故造成 1 人电弧烧伤，后经工伤鉴定伤情为重伤。 

伤 者 谢 某 某 ,男 ， 孟 津 区 ********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410322************，公司曾为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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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保险期限已过，属脱险状态。 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 

事故调查组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—86）的有关规定，核定该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

失（医疗费用、歇工工资和伤害赔偿费，不含事故罚款）共

计 24 万元。 

四、事故漏报瞒报核查情况 

2023 年 12 月 28 日接到举报件后，区应急管理局迅速派

员到该公司进行核查。经查，2022 年 9 月 9 日 21：20 左右，

公司冲孔工谢某某在拉电闸时被电弧烧伤。事故发生后该公

司现场负责人立即拨打 120 求助，并将事故信息报告给了

*******。对其未上报县区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行为，视为漏报
[1]
。 

五、事故原因和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冲孔工违规从事电工作业。冲孔工谢某某作业前准备工

作包括更换模具并用角磨机打磨模具等工序。当天使用角磨

机时发现没有电源，随擅自打开配电柜，不顾公司有关倒闸

操作顺序规定
[2]
和公司《车间安全生产条例》

[3]
，直接拉下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1] 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十三号）第五条：《条例》所称的迟

报、漏报、谎报和瞒报，依照下列情形认定：（二）因过失对应当上报的事故或者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类别、

伤亡人数、直接经济损失等内容遗漏未报的，属于漏报。 
[2] 送电时，首先合上母线侧隔离开关，其次合上线路侧隔离开关，最后合上断路器，停电则于上述相反,必须先

拉断路器，后拉线路侧隔离开关，再拉母线侧隔离开关。 

[3] 《车间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六条: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故障要及时关闭电源，报告领导，对机器发生故障有初

步了解，讲述过程积极配合机修或电工进行维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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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侧隔离开关准备接电，引发电弧伤人事故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洛阳冠卓重工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，对无

特种作业操作证（电工）操作电气的违章操作行为未及时发

现并纠正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“2022·9·9”电弧烧伤事

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六、对事故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对事故直接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

对此次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谢某某既是受害者，也是肇

事者，公司已按照内部规定于 2022 年 12 月将其辞退，建议

不再另外追究其他责任。 

（二）对事故间接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

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
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安监总厅政法函〔2014〕136

号）《关于 1 至 2 人重伤事故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》（粤

安监函〔2015〕367 号）中有关“对造成 1 至 2 人重伤或者

3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，一般不对事故发

生单位给予罚款处罚”的规定，建议不按照“一般事故”处

罚标准对其实施行政处罚。但对于其他违法违规问题，建议

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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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“2022·9·9”电弧烧伤事

故表面上看是一起非亡人事故，直接经济损失也不大，但从

更深层次看，暴露出事故企业开展专项整治不扎实，处理效

益与安全的关系失衡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，临时用电作

业安全管理存在重大漏洞等问题。建议洛阳冠卓重工设备有

限公司立即行动，结合事故暴露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从思想

认识、专业能力、组织流程、现场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

和反思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规定，不断提升本质安全

水平和安全生产管理能力，努力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，进一

步提高全员安全文化意识，确保公司安全发展。 

1．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明确各级各个岗位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强培训和考核，

切实将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层级，每一名员工。 

2．强化高风险作业管理。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特种作业

管理问题，进行全面审查，进一步完善作业管理要求。 

3．提高全体人员风险辨识能力，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

全面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。 

 

 

 


